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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离职，丈夫竟不管不顾
以案释法推动妇女权益司法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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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妇女权益司法保护水平， 各级法院以新时代司法理念彰显对妇女人格、 财产权益的全面保障， 引导和帮助现代女性提升维权意识和能力， 倡导全社会尊重

和关爱妇女， 推动妇女权益司法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期 “专家坐堂” 结合维护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件， 通过法治宣传教育， 培育、 提升全社会尊重妇女的法治观念

和法律意识。

案例1

离婚后还被纠缠骚扰

法院及时以“令”止暴

张某与王某于 2015 年 11 月结

婚， 后双方因感情破裂于 2021 年

12 月离婚。 离婚后， 王某心怀不

满， 长期、 多次通过跟踪尾随、 路

上堵人、 暴力踢门、 毁坏财物等方

式威胁、 恐吓张某及其近亲属， 给

张某及其近亲属造成极大的精神压

力。 为保护自身安全， 2023 年 1

月 13 日， 张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认为， 王某在与张

某离婚后， 以跟踪、 威胁、 骚扰等

形式向张某施压， 给张某及其近亲

属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 影响张某

及其近亲属的正常生活， 符合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故在

张某申请当日， 法院作出裁定： 禁

止被申请人王某跟踪、 威胁、 骚扰

申请人张某及其近亲属。 裁定作出

之后， 王某未再实施违反裁定的行

为。

【典型意义】

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禁止在终止恋爱

关系、 离婚后纠缠、 骚扰妇女， 妇

女在遭受上述侵害或面临上述侵害

现实危险的， 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 这一修订首次将婚恋

关系终止后， 妇女被纠缠、 骚扰的

情况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

围， 弥补了 《反家庭暴力法》 的法

律适用空白， 回应了部分妇女群体

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也为

妇女采取防卫措施保护自身安全和

权益提供了法律支持。

本案是贯彻落实 《妇女权益保

障法》 的生动司法实践， 可以消除

家庭暴力仅发生于狭义家庭成员之

间的公众认知误区， 引导“婚恋关

系结束后” 遭受侵害的妇女积极运

用“人身安全保护令” 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展现司法对妇女权益的高

度关切与全面保护。

案例 2

哺乳期内辞退员工

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

2017 年 11 月 13 日 ， 钟某

（女） 入职了某物业公司， 并签订

劳动合同。 2021 年 1 月 6 日， 钟

某生育了一对双胞胎， 而后因休产

假、 患病未上班。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某物业公司作出 《医疗期满通

知函》， 告知钟某公司给予其六个

月的医疗期将于同年 11 月 10 日届

满， 要求钟某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报到。 2021 年 10 月 28 日， 钟

某向某物业公司请假并提交医疗机

构作出的建议继续服药并休息一个

月的诊断证明， 某物业公司对此未

予审批。 2021 年 11 月 18 日， 某

物业公司以钟某医疗期满未向公司

报备履行请假手续且连续旷工 7 天

为由， 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 经过

劳动仲裁， 钟某起诉请求某物业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63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某物业公

司支付钟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31957.65元。

【典型意义】

本案实质上重申， 用人单位不

得任意解除处于孕期、 产期、 哺乳

期内女职工的劳动合同。 某物业公

司于 2021年 11 月解除与钟某的劳

动合同时， 钟某尚在哺乳期内， 故

某物业公司解除与钟某的劳动合同

违反法律规定。 并且， 钟某已向某

物业公司履行了不能上班继续休假

的手续。 某物业公司不批准钟某的

病休申请， 而以钟某旷工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违反了法律规定， 系违

法解除， 应当向钟某支付赔偿金。

本案的裁判结果鼓励和引导市

场主体尊重女性权利， 规范建立劳

动关系。

案例3

网上影射诽谤女性

名誉受损应予赔偿

刘某 （女） 与陈某 （女） 曾共

同经营一公司， 2022 年 3 月一天，

双方因解散公司的后续事宜发生争

执。 当晚， 陈某在某社交软件上以

一对一聊天方式向 3名案外人发送

了刘某的手机联系方式， 并发送了

骚扰性文字。 次日， 3 名案外人均

尝试联系刘某， 其中 1名案外人向

刘某发送色情内容的短信并拨打电

话骚扰刘某。 同日， 刘某报警， 称

其电话被陈某恶意发布在某社交软

件上， 并因此接到多名男士骚扰电

话。 经警方询问， 陈某承认其将刘

某电话恶意发给多个好友的事实，

警方告知其不得再有类似行为发

生。 对于报警人刘某提出的侵权赔

偿， 民警建议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

决。 刘某遂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诉

讼， 请求法院判令陈某赔偿其精神

损害抚慰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 “民事主

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 本案中陈某在社交软件上向

案外人发布关于刘某的不雅不实言

论， 产生了名誉侵权的事实。 虽然

在刘某报警后， 陈某陈述其已经向

案外人告知了实情， 但并未举示相

应证据予以证明， 陈某侵犯刘某名

誉的事实已经构成， 给刘某造成了

精神上的痛苦， 结合本案的侵权后

果， 法院判决陈某对刘某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 1500元。

【典型意义】

该案例明确了影射诽谤损害女

性名誉应予赔偿。 现实生活中， 损

害女性名誉的“软暴力” 通常会给

女性带来严重精神困扰、 破坏家庭

和睦、 降低社会评价等一系列负面

影响， 而遭受污名化的女性时常不

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案

中， 陈某在社交软件中恶意编造侮

辱刘某的不雅内容， 以“软暴力”

方式使得刘某名誉受损， 造成刘某

精神痛苦， 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本案展示了司法机关对妇女人

格权予以保护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

场， 有助于鼓励广大女性面对影

射、 诽谤、 损害名誉等违法行为侵

害时， 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同时， 引导网民树立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的正确观念，

自觉规范网上行为， 共同维护网络

秩序。

案例4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许某 （女） 与唐某 （男） 于

2009 年在外打工认识并恋爱， 并

于 2011 年 2 月 9 日登记结婚， 婚

后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生育一子唐

小某， 唐小某现在某小学就读四年

级。 许某婚后在家照顾老人小孩，

没有工作及收入。 唐某从事木工工

作， 月收入 5000-6000 元。 2022

年 2 月 15 日， 许某与唐某发生纠

纷并报警。 同日， 派出所向唐某出

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许某于 2022

年 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与唐

某离婚， 婚生子唐小某由许某抚养

教育， 同时要求唐某支付因家暴的

损害赔偿 50000元和家务劳动补偿

40000 元。 唐某在庭审中自述其醉

酒后控制不住自己。

法院审理后， 判决准许许某和

唐某离婚， 唐小某由许某抚养， 唐

某支付许某精神损害赔偿 8000 元

和经济补偿 20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法律对于

家庭主妇遭受家庭暴力时的两种态

度， 一方面是对于女性在婚姻关系内

遭受暴力的保护，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女

性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时可以请求赔

偿， 通过经济手段对家庭暴力行为实

施惩罚， 以倡导良善的家庭关系。 另

一方面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 的价

值的认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 夫妻

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

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

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

许某在婚后作为全职主妇， 一直

在家照顾老人孩子， 操持家务， 其家

务劳动价值应当得到尊重， 从而确认

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案例5

妻子怀孕后离职

丈夫岂能不管不顾

丁某与李某于 2021 年 8 月登记

结婚， 婚后住在丁某父母家。 丁某在

2022 年 2 月怀孕后感觉身体不适，

于是辞去工作， 全职在家操持家务和

养胎， 无收入来源。 后丁某与李某因

琐事发生纠纷， 李某于 2022 年 6 月

2 日离家出走， 一直未陪伴和照料处

于孕期的丁某， 也未承担家庭经济开

支。 丁某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李某每

月支付生活费、 营养费、 产检费等合

计 3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法典》 第

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 夫妻有相互扶

养的义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

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有要求其给付扶

养费的权利。 本案中， 丁某与李某系

夫妻关系， 双方具有相互扶养的义

务，包括支付扶养费，还包括生活上的

扶持和精神上的关怀等。 由于丁某现

处于孕期这一特殊时期， 李某应对丁

某予以关怀，共同守护胎儿顺利出生。

丁某为孕育子女而无收入来源， 李某

应对丁某履行支付扶养费的义务，包

括支付丁某的生活费、医疗费等。根据

丁某的实际需要及李某自认的收入情

况， 并参考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水平，法院酌定李某从 2022

年 6 月起每月支付丁某扶养费 1800

元。

【典型意义】

新生命的到来本应充满甜蜜和喜

悦， 但不少职场女性却因此多了烦

忧。 孕期身体不适是很多职场女性辞

职的重要原因， 如本案例中的丁某辞

职就与其处于孕期有较大关系。 此

时， 妇女并非存在年老、 伤残、 疾病

等常规情形， 而导致其缺乏劳动能力

或者生活自理能力， 进而需要丈夫履

行扶养义务， 而是系因怀孕生育子女

身体不适而导致辞职无收入来源， 以

至生活困难， 又因妇女处于孕期这一

特殊期间， 需要相应的医疗营养费

用， 故作为另一半的丈夫应积极履行

扶养义务。 若丈夫不履行相应义务，

孕期妇女有权主张丈夫支付扶养费，

给予其生育和生活费用保障。

（来源： 人民网、 重庆法院网等）


